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隱密水域疑有業者搭帳篷攬客 

  十年前因招攬營業、違法加蓋擴大遊憩使用的日月潭船屋，民國一百年經整

頓掃蕩後，近年已不見誇張的違法船屋，惟近期在潭區隱密水域，卻有船屋疑似

用搭帳篷方式攬客「變相」經營，對此，日管處與縣府農業處表示將加強稽查，

杜絕違法情事。 

 

日月潭船屋出現疑似搭帳攬客，超出僅許漁撈的營業行為，主管機關將加強稽查，

遏止違法情事。（記者劉濱銓翻攝） 

 

圖為 10年前日月潭違法船屋，建築設計美觀已非傳統四角吊網所能比擬。（本報

資料照） 

 

 

http://news.ltn.com.tw/photo/local/paper/793510
http://news.ltn.com.tw/photo/local/paper/793511


  原為日月潭地區漁民用來捕魚的四角吊網浮具（俗稱漁撈船屋），十多年前

因日月潭觀光活動發展，部分餐飲旅館業者或漁民，利用四角吊網浮具轉型為觀

光遊憩船屋，但加蓋擴大使用的船屋卻衍生環保、衛生與旅遊安全問題，最終在

政府祭出鐵腕，聯合檢調單位強力取締下，加蓋的違法船屋才銷聲匿跡。 

惟近來卻有民眾反映，潭區竟有漁撈船屋常在週末假日，搭起大小不一的帳篷，

船上甚至有十多人從事釣魚、飲食等休閒行為，恐非單純聚會，其中可能涉及收

費的營業行為，若不加強管理，恐讓平靜的船屋再次出現違法經營亂象。 

日管處表示帳篷可收合難稽查 

  對此，日管處表示，船屋以帳篷方式攬客經營，確實有違法之嫌，但因非固

定式，隨時可收合增加稽查難度，除呼籲業者勿遊走法律邊緣，也將以聯合稽查

小組加強巡查。 

南投縣府將會同台電加強查緝 

  漁筏主管機關南投縣政府農業處也指出，根據南投縣漁筏監理自治條例，漁

筏只限漁撈之用，違者可處二千至二萬元罰鍰，如有從事水上住宿餐飲、載運客

貨等營業或商業活動，更可處三萬至十萬元，惟疑似違規情事都發生在假日，查

緝住宿也可能需要動用夜航取締，執行上較為困難，目前潭區四角吊網有九十三

艘，舢舨三百廿三艘，違規應屬零星個案，將再會同台電等單位稽查，遏止違法

營業。 

台電則說，漁筏浮具須經其許可才能在潭區作業，而電廠每個月也至少巡查一次，

雖帳篷便於拆卸屬性特殊，但只要超出漁業使用就是違法，之後會配合縣府並發

動稽查。 

 


